
十四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

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

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产品名称 1）雨棚、穿孔板、地板等采购：1#体育馆玻璃雨棚

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玻璃）；2-A#艺术综合楼、2-B#行政办公楼、2-C#信

息技术楼玻璃雨棚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玻璃）、实腹钢柱、钢梁、玻璃雨

棚（6+1.52PVB+6 厚钢化夹胶玻璃）金属扶手、栏杆、栏板；4#楼图书馆报告厅

玻璃雨棚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玻璃）；6#楼综合楼、高三教学楼玻璃雨棚

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玻璃）；7#食堂玻璃雨棚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

玻璃）；北侧门卫玻璃雨棚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玻璃）；南侧门卫玻璃雨

棚（8+1.52Pvb+8mm 钢化夹胶玻璃）。铝板：2-A#艺术综合楼、2-B#行政办公楼、

2-C#信息技术楼带骨架幕墙（2.5mm 氟碳喷涂）；3#高一、高二教学楼--土建带

骨架幕墙（2.5mm 氟碳喷涂）；5B#理科实验楼带骨架幕墙（2.5mm 氟碳喷涂）；

6#楼综合楼、高三教学楼带骨架幕墙（2.5mm 氟碳喷涂）；其他零星：1#楼体育

馆成品隔断（淋浴区）（12mm 厚）；2-A#艺术综合楼、2-B#行政办公楼、2-C#

信息技术楼金属格栅，4#楼图书馆报告厅橡胶板楼地面（2mm 厚塑胶地板）、竹、

木（复合）地板（12mm 强化复合地板）；舞台幕布；可拆卸挡板屏风，钢梯，

木板楼梯面层，塑料扶手、栏杆、栏板，生产厂为（厂名）河南振联幕墙钢结构

工程有限公司，厂址为（生产厂址）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南彰镇南彰工业园区

56 号。 雨棚、穿孔板、地板等采购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/）。

雨棚、穿孔板、地板等采购的（/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雨棚、穿孔板、地板等采

购的（/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

2.（产品名称 2）恒温恒湿泳池水处理系统：循环水泵、玻璃钢立式顶出石

英砂过滤砂缸、离心式泵、离心式泵、离心式泵、过程分析仪表、配电箱、其他

泵、泳池专用空气源热泵、配电箱、水箱、臭氧系统、管道式 UV 杀菌器、给、

排水附（配）件、给、排水附（配）件、给、排水附（配）件、水扶梯四级梯、

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

塑料管、塑料管、焊接法兰阀门、焊接法兰阀门、焊接法兰阀门、水表、焊接法

兰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

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塑料阀门、压力仪表、温度仪表、温度仪表、软接头（软管）、

管道支架、套管、套管、管道绝热、管道绝热，生产厂为（厂名）河南一淼环保

设备有限公司，厂址为（生产厂址）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明理路西、湖心五路

南正商木华广场 1号楼 18 层 1802。恒温恒湿泳池水处理系统 的中国境内生产

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/）。恒温恒湿泳池水处理系统的（/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恒

温恒湿泳池水处理系统的（/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（产品名称 3）实验室废水处理装置：塑料管、闸阀、玻璃钢成套处理设

备、潜污泵、回流泵、鼓风机、自动控制柜、酸碱中和加药装置、挖基坑土方、

回填方、余方弃置、满堂基础、现浇构件钢筋，生产厂为（厂名）山东中科瑞沃

环境技术有限公司，厂址为（生产厂址）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玉清社区玉

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 13159 号高新大厦 611 房间。 实验室废水处理装置

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/）。实验室废水处理装置的（/）在中国境

内生产。实验室废水处理装置的（/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（产品名称 4）雨水收集池采购-安装：截污挂篮沉淀装置、弃流过滤装

置、离心式泵、离心式泵、离心式泵、雨水地埋一体机、PP 模块、螺纹阀门、

水表、水表、螺纹阀门、螺纹阀门、螺纹阀门、焊接法兰阀门、焊接法兰阀门、

焊接法兰阀门、传感器、给、排水附（配）件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塑料管、电气：

配电箱、配管、配管、电力电缆、配线、配线、配线，生产厂为（厂名）江苏爱



斯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（生产厂址）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工业集中区

3幢（江宁开发区）。雨水收集池采购-安装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

（/）。雨水收集池采购-安装 的（/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雨水收集池采购-安装 的

（/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山东三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6 年 05 月 06 日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6.用斜线划除的地方无需填写。

7.请投标人如实填写，如填写有误，将承担一切不利后果。

8.投标人提供虚假《声明函》、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9.中标人的《声明函》或有关证明文件随中标结果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


		2026-05-06T09:20:51+0800
	896de4d0-1f0a-428f-9219-754d54021d4d


		2026-05-06T09:20:51+0800
	896de4d0-1f0a-428f-9219-754d54021d4d


		2026-05-06T09:20:51+0800
	896de4d0-1f0a-428f-9219-754d54021d4d




